
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股东决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及公司《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本公司股东继2024年10月12日在公司住所作出的书面决定：
1、 现决定在斯洛伐克设立一家注册资本不低于 100 万欧元、总投资额1312万欧元的全资子公司，资金来源于本公司自有资金；

由于在设立斯洛伐克公司时，根据斯洛伐克国家有关规定，公司设立必须由两个及以上股东构成条件下，于2025年3月7日再次在公司住所作出书面决定：
（一）、现决定在斯洛伐克设立一家公司，注册资本990万欧元、投资额1298.88万欧元，股东出资占比99%，资金来源于本公司自有资金；

2、 授权执行董事赵月强处理上述斯洛伐克投资事宜。（此内容不做修改）






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2025年 3 月 7日

股东盖章（或签字）：


